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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通用要求》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通用要求》编制组

二〇二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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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通用要求》（征求意见

稿）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标准与认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本标

准规定了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的系统架构、功能要求、

性能要求、接口要求、数据要求、安全要求和运维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船

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的设计、应用和运维。

（二） 起草单位情况

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XXX、北京中科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三） 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组，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

2025 年 4 月 13 日—4月 18 日，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标

准的质量和可用性，由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

负责对相关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编制和技术确定。通过制订工作方案，标

准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目标要求、工作思路、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

标准起草组对当前涉及的相关技术和要求进行了调研，搜集了众多船

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的相关标准、文献、成果案例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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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标准制定。

（2）确定标准框架，形成标准草案

2025 年 4 月 19 日—4月 24 日，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多

次召开内部研讨会，形成标准大纲，并邀请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技

术指导，对《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通用要求》的标准编

制工作重点、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同时完成标准草案

稿的撰写。

（3）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开展意见征集

2025 年 4 月 25 日—4月 30 日，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

础上，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由于智能船舶概念的兴起以及智能船舶技术的日益发展，船

舶智能化已经成为全球航运的大势所趋。出于通过船舶智能化降低船舶控

制和管理难度、减少人为误操作、提高设备及船舶营运的安全，优化船舶

航行，控制燃油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等目的，目前智能船舶的研究

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为推动行业发展，同时也为船舶航行更加安全、更

加经济和更加可靠，规范化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势在必

行。

智能航运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智能船舶和自主航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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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化进程。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 2016年成立智能航运工作组

（ISO/TC8/WG10），启动了“智能航运国际标准化路线图”制定工作，日

本、韩国、中国、挪威等国家在MASS（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相关术语、

网络安全、船岸数据通信等方面积极制定国际标准。国际海事组织（IMO）

自 2017年起将MASS问题列入议程，2018年明确了船舶自主等级划分，

2019年正式成立智能自主航行船舶工作组，并于 2021年批准《海上自主

水面船舶试验临时导则》，进一步推动了MASS相关标准的制定。

在国内，201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国防科工局联合发布

《智能船舶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1年）》，提出突破智能航行核心技术，

完成典型场景试点示范的目标。2019年，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门发布《智

能航运发展指导意见》，系统提出了智能船舶、智能港口、智能监管等五大

要素的发展路径。在此背景下，制定《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

系统通用要求》，旨在填补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的标准空白，

为智能航运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综上所述，制定《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有助于满足智能航运发展的迫切需求，为实现智能航行提供了

技术规范与标准支撑。该标准的制定为国内外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

及船舶驾驶人员提供了参考依据，推动了智能航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应

用，对提升船舶航行安全性和智能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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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四、标准主要内容

1.第 4章 系统架构

本章节规定了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的系统架构和各

层的功能。

2.第 5章 功能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在实时监控、安

全预警、智能导航、系统优化等 4 个方面的要求。

3.第 6章 性能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在实时数据、预

警响应、可靠性、可扩展性等 4个方面的要求。

4.第 7章 接口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在通信接口、数

据接口、硬件接口等 3个方面的要求。

5.第 8章 数据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在数据采集、数

据存储及交互 2个方面的要求。

6.第 9章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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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规定了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在数据安全、系

统安全、网络安全和接口安全等 4 个方面的要求。

7.第 10 章 运维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在运行管理和维

护管理等 2个方面的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六、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只有通过实施才能起作用，如果不能实施，再好的标准也是“一

纸空文”，更无法体现它的作用。贯彻实施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有良

好的实施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具体来说：（1）加大宣贯力度。利用报纸、

电视、电台及微信、微博等各种新媒体，大力宣传，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2）加强标准实施反馈。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及提出的意见，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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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智能航行管理与通导终端集成系统通用要求》编制组

2025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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